
台灣醫療物料供應及滅菌管理學會 

供應中心專業人員認證考試辦法 

111年 06月 10日 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會為提昇供應中心人員作業品質能力，並提供病人安全預防感染為目

標，特訂定供應中心專業人員認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報考資格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一、 學經歷在報名截止日前，合下述條件之任一項：  

(一) 學歷高中職(含)以上且具供應中心或器械處理相關實務經驗二

年以上者。 

(二) 高中職以下學歷且具供應中心或器械處理相關實務經驗五年以

上者。 

(三) 感染管制從業人員相關實務經驗二年(含)以上者。 

(四) 手術室人員相關實務經驗 2年(含)以上者。 

二、 於報名截止日前二年內須參加本學會辦理之供應中心相關課程至

少 4學分(附本學會證明)。 

三、 台灣醫療物料供應及滅菌管理學會活動會員(已繳交當年度會費

者)。 

第三條 供應中心專業人員認證原則上每兩年舉辦一次；必要時可增加考試次數。

辦理供應中心專業人員認證工作，應於辦理認證之日起三個月前公告辦

理時間、地點、報名手續及其他有關事項，應考人應於公告報考期限內

完成報考。 

第四條 供應中心專業人員認證以筆試方法為之。 

筆試方式如下： 

一、 命題方式：選擇題 80題，中文命題（專有名詞得附英文）。 

二、 考試時間：以 90分鐘為限。 

三、 內容範圍：感染管制概念、供應中心硬體設計、供應中心相關作業

含品質等。 



四、 及格標準：依當年度考生成績，由理事會採常態分布決定考試及格

標準。 

第五條 報名費用：1,000元(含證書費)。 

第六條 辦理供應中心專業人員認證之程序及步驟，另以施行細則訂定之。 

第七條 經供應中心專業人員認證合格者，由本會主動寄發「供應中心專業人員

證書」。 

第八條 證書效期：6年，證書效期內以活動會員身份參加本學會相關課程 30學

分即可換照(換照費 500元整)。 

第九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